
签发：邓扬俊                    石林提字〔2024〕1号  

                                      分类：B1
关于“积极开发林业碳汇，增加财政收入是

落实‘两山经济’的具体实践”

建议的答复

邓院中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积极开发林业碳汇，增加财政收入是落实“两山经济”的具体实践”的建议，现答复如下：
根据《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江西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森林碳汇综合能力评价方案（试行）》的通知（赣林办发〔2023〕35号）等文件精神，为科学评估森林碳汇能力和发展潜力，推动我县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提升，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我局结合我县森林资源禀赋、森林增汇措施、森林碳损失等方面因素，开展了森林碳汇综合能力评价和碳汇开发项目招商。

一、根据文件政策依据，做好前期摸底规划。为做好林业碳汇开发工作，县林业局经过前期多方调研，制定了碳汇开发总体思路，全县林地面积1862288亩，森林面1806364亩，森林覆盖率75.9%。2013年以后新造林面积13.435万亩。拟分两期开发：第一期开发国内碳汇，按照国家标准（CCER）开发符合条件的森林，即2013年以后新造林，面积13.435万亩。同步开发国际碳汇（VCS)。第二期开发森林经营类，即剩余森林167.2014万亩。

二、开展碳汇开发交流座谈，拟定碳汇开发模式。目前我局与多家颇具实力的碳汇开发公司积极对接，开展了多次就我县碳汇资源开发交流座谈会，与企业和资深专家深入探讨交流了碳汇开发事宜，经多次探讨，结合我县的资源优势，拟定了碳汇开发的模式：一是碳汇开发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县平台公司按可交易碳汇林地支付约30元每亩的技术服务费，县平台公司全份额运作。二是县平台公司和碳汇开发公司约定份额共同开发，县平台公司占主导地位。

三、提高双碳战略意识，高位推动碳汇开发。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紧抓住“固碳”和“增汇”两个关键，从碳存量、固碳增量、碳汇资源培育与保护等方面对全县森林碳汇综合能力进行客观评价。县领导高度重视，多次调度碳汇开发进展事宜，要求县林业局牵头，落实碳汇开发事宜，并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我局也积极和20多家国内碳汇开发公司进行了对接，同时也下发了文件，对我县碳汇开发项目重点进行招商。经前期对接，现已筛选了6家颇实力雄厚的公司就碳汇开发招商项目进行了深入沟通，与每家公司详细洽谈了合作开发利益分配，碳汇交易、合同签订时限等方面事宜，并拿出了招商的初步方案，计划在近期由县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切实促进碳汇开发项目早落地、早开发、早见效。

再次感谢您对石城林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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